
引 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

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但是，革
命并未到此结束，而是以更加多样化的面孔仍在继

续进行着①。例如，建国初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倾”
等政治性运动，同时还大力推行互助组、合作社的农
业合作化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扫除文盲运动，贯彻

1950年《婚姻法》运动等社会、经济、文化运动。因为
新中国建立后，一切都处在逐步建设和巩固的状态

之中，所以中共致力于国家建设是全方位的，是名副

其实的“建国大业”。
但是，在以往国内外学者的视野中，更多关注的

是“建国大业”中的政治方面，如类似于土改的历次
政治运动即是典型，而对其他方面的内容则鲜有重

视。在笔者而言，如果说“建国大业”中的政治性内容
明显地展现了中共在努力巩固国家政权建设的话，

那么，同时期那些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理内
容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前者的重要基石。因此，
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研

究，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和前景。本文试图从建国初
期中共塑造婚姻的角度，去探讨农民国家观念的形

成这一问题，即是上述思考的结果。
具体言之，本文从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的贯

彻实施情况入手，去考察分析新中国第一部塑造人

们婚姻家庭生活的法律是如何“送法下乡”的；它的
贯彻实施又借助了哪些途径；在这一权威至上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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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本进入到具体的农村社会中时，遭遇到了哪些

意想不到的后果，并反过来成为国家进一步贯彻婚

姻法运动的合法借口；而且，在整个婚姻法的贯彻实

施当中，农民又是如何在面对这一已介入到他们私

人生活领域中的国家法律的同时去想象国家的合法

性和权威形象的。这就是本文的问题意识所在。可
见，本文不同于已有的一些有关1950年《婚姻法》的
研究。概而言之，现有的研究主要还是就婚姻法的贯
彻过程本身或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史实复原，而缺

少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解读，没有将这一历史实践与

当时整个的“建国大业”过程有效地对接起来进行研
究。当然，这样的研究路径为我们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提供了重要基础，值得肯定和借鉴，不过我们主张从

多元化的视角去关注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在建国
这一大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可能更

有助于走向历史与社会的深处。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解析贯彻1950年《婚姻

法》的生成过程，去探讨建国初期农民国家观念形成
的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借
助法律的形式对农民婚姻生活的塑造，是一个自上而

下的权力实践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国家认同得

以不断确立的过程。这是我们重新认识1949年后不断
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动因

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不容置疑的是，农民的国家
观念在伴随着来自上层的各种国家行为中日渐生成，

反过来，它们又成为了农民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共领

导的“建国大业”中的复杂动因。这也是文章试图借助
婚姻法的实践情况去构建的一个核心问题。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及其效应

1949年后的新中国，一切都处在恢复和重建的

状态中，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无一例外地
在中共政权的治理下起步。作为国家改造旧的婚姻家
庭制度以确立新的婚姻制度的1950年《婚姻法》，其意
义是重大的。尽管它不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
反”、“五反”等运动那样激烈，但是对于“建国大业”而
言，同样重要。尤其是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真正具有法
律性质的文本，它成为模塑中国民众的婚姻家庭生活

的权威标准。所以，新婚姻法一经颁布，即在城乡社会
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浪，成为进一步肃清封建思想残余

和建立新式婚姻家庭的重要社会治理工程。
1950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保证执

行婚姻法给全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正确地实
行婚姻法，不仅将使中国男女群众———尤其是妇女
群众，从几千年野蛮落后的旧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

而且可以建立新的婚姻制度、新的家庭关系、新的社
会生活和新的社会道德，以促进新民主主义中国的

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
“必须负责进行有关执行婚姻法的有系统的说服教
育工作；提高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如
果共产党员有干涉男女婚姻自由行为以及因干涉婚

姻自由而造成被干涉者的伤害或死亡的行为，将不

仅应负民事的和刑事的责任而受到国家的法律制

裁，并且首先将受到党的纪律制裁。”并且，“把保证
婚姻法正确执行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当作目前

和经常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1]58-591950年5月1日开
始实行的《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彻底废除包办强
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
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可见，
在新婚姻法一出台时，即被赋予了很重要的社会政

治意义，标志着国家权力意志开始对全国人民的婚

姻家庭生活进行全面的介入。
但是，这种近乎完美的塑造新民主主义婚姻型

态的治理策略实行得并不顺利，不仅在农民群众中

有着怀疑、抵抗的言行，而且在乡村基层干部、上层
干部中违背婚姻法的事例也屡见不鲜。由此产生的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具有神圣法律权威

的新婚姻法竟会接二连三地遭致人们的抗拒，在其

背后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行为逻辑。对此，国家话语
中认为这是因为封建残余思想仍在作祟。例如，时任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指出：“封建思想的残余，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甚至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党员中，

却仍然存在着。这种封建思想，当然是残存于多方面
的，但在婚姻问题上，却表现得最为明显与突出，流

毒也最广。”[2]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代主任委员
许德珩也认为婚姻法的贯彻实行之所以问题丛生，

“这主要是由于几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习惯的
影响，反映在人们对家庭关系、男女关系等方面，一
时尚不可能澄清，我们干部特别是区、村干部也因都
是旧社会出身的，很多不自觉的渲染着旧社会的封

建意识和习惯的影响，特别在这一问题上，还没有更

高的政治觉悟。”[3]127当然，类似的话语还很多，究竟
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解释了1950年《婚姻法》遭遇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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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复杂动因，还可以继续作进一步的探讨。至少，
我们不可以轻易地用国家话语去替代或掩盖了农民

的选择。这一点，我们从下面有关因婚姻法的贯彻过
程中出现的诸多负面问题即可看的更加清楚些。
新婚姻法虽然出台了，但在全国各地仍是频频

出现干涉婚姻自由、离婚、重婚、虐待、自杀等社会问
题，并大都以妇女群体为受害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于1951年9月26日在《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
指示》中揭露出了诸多事例，列举如下：
山西省人民法院在《关于目前婚姻情况发展的
几个举例》的报告中指出：从文水县7～9月，宁武县
1～9月，代县1～10月，共发生的婚姻案件763件来
看：由于买卖婚姻、父母包办、丈夫打老婆、婆婆虐待
媳妇、重婚、早婚等原因引起的就有618件，占总数
81％。女方提出离婚的共有705件。许多青年妇女仍
得不到婚姻自由，仍遭受严重的迫害与虐待，因而造

成虐杀、自杀、伤害、毒打等各种惨案与纠纷的严重
现象。河津、万泉两县半年来就有29个妇女被逼跳
井、上吊自尽寻死。如平遥县农民赵秉盛之妻，因提
出与赵离婚，被赵将烙铁烧红在阴户上烫致死；凌川

县青年妇女李召孩，因不堪婆婆与丈夫虐待，终于被

殴成伤后自杀。
1950年10月，《川北日报》报道了四川安岳县半

个月中，连续发生的4件妇女因婚姻问题遭虐待、自
杀和被谋杀事件：（1）团霸区罗汉乡贫农妇女吴李

氏，1949年与园坝乡吴子斌结婚，婚后感情尚好。吴
母蓝氏却常常无事生非，虐待吴李氏，又随时在儿子

面前说长道短，吴李氏只好忍气吞声。今年10月2日，
吴李氏小产后不能劳动，蓝氏硬说她装病偷懒，叫两

个女儿暗中查看，又叫儿子去挤奶，证明小产属实。
10月12日，吴李氏刚端上碗吃午饭，又被蓝氏母子一

顿痛骂，并叫她立即到地里干活。吴李氏放下饭碗痛
哭，出门后感到悲痛万分，便投河自杀。（2）姚区团结
乡农民李代国今年17岁，不到结婚年龄，未经区人民

政府审查登记，去年腊月与长河乡农民妇女文德芳

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不和，李代国又因操劳过度身体
瘦弱，他母亲说是文德芳年纪大把儿子拖病了，旁人

也这样笑她，她满腹冤屈无处诉说。10月17日晚，又
遭公婆大骂，她又是难过又是愤恨，感到无地自容，

于当晚用刀自杀。（3）复兴区横庙乡农民田世模娶妻
李氏，婚后，夫妇感情不和。而田世模近年来却与李
氏的亲姐李作秀勾搭成奸。10月18日晚，田世模同李

作秀商量：杀死李氏，好做长久夫妇。当晚，田世模回
家后，将李氏杀死。（4）团霸乡九村武装队员杨德富
与女武装队员杨用中两年前订婚。杨用中因自己患
月经病不愿结婚，可双方父母一直威逼，不得不于今

年6月完婚，婚后病情加重，万分痛苦。10月13日上
午，趁丈夫上山挖红苕，她取出柜内的步枪，装上子

弹，卧在床上将自己打死。
另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妇女因婚姻不能自主受家

庭虐待而自杀和被杀的，中南区一年来有一万多人，

山东省一年来有一千二百四十五人，苏北淮阴专区九

个县在一九五零年五月到八月间有一百一十九人[4]61。
湖北省洪山县，1950年下半年在检查工作时发

现，有些乡村干部将县里发下去的《婚姻法》，原封不
动地保存着。有的说：“不识字，无法宣传。”有的干脆
直说：“宣传了，农民要闹事怎么办？”湖北省襄阳县
刘家村妇女吕春芝，夫妇感情不和要求离婚，被乡干

部和其丈夫吊起来毒打。乡妇女主席大骂她不要脸，
说她给全乡人抹黑，强迫她答应：一、不准离婚，三年
内不得走娘家；二、不准与娘家村里的人说话；三、大
小便要向丈夫、婆婆请假；四，离开村子要向妇女代
表会报告。如违反这四条中的任何一条，将给予跪在
铡刀上喝三碗大粪的处罚，还要开大会斗争她。不
久，吕春芝因惊吓发疯而出走[5]12-13。
还有研究者指出，据统计，1950年5月至1952年

底，华东地区共有11500余人因婚姻问题丧生，全国

则每年都有七八万人左右[6]138-147。
上述频频出现的婚姻问题，引起了中央人民政

府的高度重视，于是才有了要求各地要仔细检查贯

彻实行婚姻法的做法。在国家看来，新婚姻法颁布
后，之所以还会大量出现与其相违背的各类婚姻案

件，最主要的症结在于封建宗法思想仍在广大农民、
基层干部等群体中存在着，且成为他们包办、强迫与
买卖婚姻，干涉婚姻自由，虐待妇女和子女，漠视、宽
容、袒护非法婚姻的理由。由此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滋生的温床。如王思梅指出的：“造成这一社会现象
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除传统势力阻挠外，还有两个

重要原因：第一，新中国刚刚建立新的司法体系，不

少司法人员是从旧政权直接接收过来的，他们的民

主思想淡薄；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在新解放区，大

批基层干部来不及接受法制思想的教育，根深蒂固

的男尊女卑和陈规陋习直接影响他们对案件性质的

判断和审理。不少基层干部对妇女要求离婚采取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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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或不办的态度。第二，不少群众，特别是农民因对
《婚姻法》不了解而产生恐慌和误解。有人说《婚姻
法》就是‘离婚法’、‘女人法’、‘要斗争男人、婆婆
了’，说是‘穷人翻了身，老婆离了婚’。”[7]23-27可以说，
目前学界基本上也持类似的看法，并以此去解释为

何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还会出现大量的不按新法
行事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婚

姻法出台后所遭遇到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一方面
是国家视野中封建旧思想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不能

忽略了农民自身的态度，两者综合起来即凸显的是

在“建国大业”大历史进程中农民国家观念生成的艰
难历程。毕竟新中国、新政权、新社会、新思想、新制
度、新文化，等等，在农民看来，无论是自觉的还是无
意识的，与他们世代延续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相比

较，显得太过短暂与陌生。因此，从改造农民婚姻家
庭生活入手，去塑造新式婚姻和新的家庭，尽管是整

个社会改造、制度安排、意识形态等治理策略的最基
本路径，但是却显得异常艰辛和繁杂。换句话说，我
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改造工程在进

入到农民社会时遭遇了让中共领导者意想不到的抗

拒和阻碍。那么，对中共自身而言，这又是一个必须
要解决的一个困境，如何让农民尽早地以国家的权

力意志为行动准则而不再受所谓的封建思想指使，

便成为以更大的力度贯彻1950年《婚姻法》的合法理
由。这也是为何中央政府在先后调查了解各地的执
行情况之后决意在1953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

次大规模的贯彻婚姻法的群众运动。
接下来，本文将详细地讨论中共政权采取多样

化的方式向农村宣传贯彻婚姻法的具体过程，在此，

还需指出一点的是，国家大力贯彻新婚姻法运动的

过程，也是一个试图通过改造农民的生活世界去达

到改造其主观世界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
中说的：“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
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

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8]271-286实际上，在
1950年《婚姻法》不断贯彻的过程也是农民从自身生
活变革中逐渐对国家认同和接受的过程，即农民国

家观念形成的过程。

大力贯彻1950《婚姻法》运动

作为新生的中共政权，对1950年婚姻法出台后

在广大农村难以想象的遭遇，是极为重视的。针对各
地不断出现因婚姻不自由而发生的各类案件，党和

国家不仅及时地要求各级党政、司法机关、地方干部
加强学习、宣传，而且很快下达了专门的检查贯彻婚
姻法的具体指示。1951年9月26日，在《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中，要求
“各级人民政府一方面必须把贯彻婚姻法的执行和
对于干部与人民的思想教育，当做相当长时期内经

常的重大政治任务，并领导司法、民政、公安、文教等
机关并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通力合作，尽可能
地结合当地土地改革、民主建设等中心工作切实进
行；另方面，必须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虐杀
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严重罪行，采取严肃的法律

手段，予以制裁。……今后如有妇女因婚姻问题得不
到婚姻法所赋予的权利与保护而被杀或自杀者，区、
乡、（村）街级的主要干部，首先应负一定责任。”[9]到
1952年7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司法部又发
出了《关于“继续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各级人
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在开会

时，必须在会上报告和讨论婚姻法的贯彻与执行情

况，并将讨论结果逐级上报。通过这种制度性汇报使
宣传和贯彻婚姻法的工作成为各级政府和人民代表

会议的重要议题[10]23-27。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在1952年11月2日和1953年2月1日分别发

出了关于贯彻婚姻法的具体指示，规定以1953年3月

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这个运动月中，要大张旗鼓

地在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土地改革尚未完

成地区除外）开展一个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

行情况的运动，以为今后继续贯彻婚姻法的工作造

成良好的开端。
指示中指出：“现在，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及城市

中厂矿中的民主改革业已在全国基本完成，我们已

有可能而且必须在胜利的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的基础

之上，在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完成土地

改革的地区除外），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

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根本摧毁包办强

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树立男女权利平
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从而建立民主
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以增强国家经济建设与
文化建设的力量。”“全国各地，除少数民族地区及尚
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外，无论城市或乡村，均应以

一九五三年三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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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月内，必须充分发动男女群众，特别是妇女群

众，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
《婚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伟大
作用。为此，各地应动员一切宣传力量，利用各种方
式，在一切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街道，掀起宣传
婚姻法的热潮。”[11]

为了使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进行得如火如荼，又不

至于发生任何混乱现象，随后中共中央于同年的2月

18日下达了《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
示》，更加细致地对这一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
具体如何贯彻等问题进行了周详的安排。如在宣传贯
彻方法上，要求“向人民群众进行婚姻法宣传的主要
方式，应当是由预先准备好的报告员或其他经过选择

训练的工作人员向城乡基层单位的全体居民或全体

群众作关于贯彻婚姻法问题的报告。这种报告会应采
取便利群众的分批召集的方式，不得强迫群众到会。
同时应组织党的宣传员和各个人民团体的积极分子

进行有领导的宣传解释工作，并动员墙报、黑板报、广
播筒、文化站、文化馆、剧团、民间艺人、幻灯放映队、
电影放映队、电影院、广播台、报纸等加以配合。”[12]显
而易见，党和国家赋予了1950年《婚姻法》以极高的社
会政治意义，其目的一方面在于缔造新民主主义的婚

姻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建设培养新的力量。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些具体贯
彻婚姻法的事例来展现中共领导者是如何广泛地进

行贯彻婚姻法运动的，也正是基于塑造婚姻的同时，

农民开始在适应自己生活方式的变化中逐渐形成了

对国家的观念和认同。
中央有关贯彻婚姻法的指示下达后，各地很快

便投入到了这场试图改造人们私生活的领域当中去

了。据上海《文汇报》报道，“1953年，上海市以3月份
作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再次掀起贯彻婚姻法运动

的高潮，将婚姻法的宣传力度推向一个更深更广的

层面。全市各电影院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先后上映有
关影片，观众达41万余人次，流动电影放映队的观众

有14.3万余人次，全市37个公营和私营的职业剧团，

也于同时在各剧场作了1105场的宣传演出，观众约

达77.6万人次。”[13]110-114“河南省郑州市抓住有利时
机，利用广播、剧团、电影院、幻灯组等各方面宣传力
量和宣传工具全面展开宣传。郑州市的3个影院同时
放映影片《儿女婚事》；5个职业剧团和31个业余剧团
共同演出宣传《婚姻法》剧目30个，受教育群众

193000余人。3月29日和4月6日，郑州市两次举行《婚
姻法》宣传游园大会，参加群众76000余人，取得了良
好的教育效果。”[14]42-49“开封市职业剧团和群众业余
剧团在开封市文教局等的组织领导下，有计划地开

展了宣传《婚姻法》的戏剧演唱活动，其中一些新剧
如《小女婿》、《小姑贤》、《婚姻自由》等，尤其受到了
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17]

在运动月中，山西省也开展了声势浩大、规模壮
阔的宣传婚姻法运动的热潮。各地动员一切宣传力
量，利用墙（板）报、广播、文化站（馆）、剧团、（幻灯）
放映队、报纸、饭（会）场等多种形式和场所进行宣
传，或以乡、村、街道为单位召开会议，举行报告会，
或发动群众订立保证执行《婚姻法》公约和民主和
睦、团结生产的家庭公约。“据统计，仅大同市1个月
中，召开会议6007次，培训5550人，举办报告、展览会
500余场次，演节目111场，受教育者达48.5万余人

次。另对15县326村抽样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2664
对结婚者中，自由婚姻占48.8%，半自由婚姻（即有媒

人牵线，父母作主，但须征得当事人同意）占40%，其

他及买卖婚姻占11.2%。其中在老区，自由婚姻占
80%以上。”[15]239另记载，“山西省人民法院曾翻印了
《婚姻法讲话》3万余册，大同市司法机关印制了单行
宣传材料15种，近5万份。临县县法院女副院长李青
在两千多人参加的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做了精彩

的婚姻法讲演，博得全场的欢呼声。在充分运用宣传
舆论工具和传统生动的形式扩大效果的同时，各级

司法机关通过深入农村，走家串户，讲解法律条文，

接受当事人的控诉，而且还都选择了因婚姻残害妇

女和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恶果的典型案件，组织人

民法庭，召开公审大会。并通过执法检查，在司法、民
政干部中普遍开展学习、检查和批判活动。从而，基
本认清了婚姻制度对家庭、社会以及发展生产力的
重要作用，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经过
这一运动，使新的婚姻法进一步深入人心，有效地保

障了妇女的婚姻自主及其它合法权益。因此，男女平
等、民主和睦、勤劳致富的新式家庭大量出现。”[17]63

还有江西省在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全面展开
后，各县、市集训干部126706名，区、乡村普训干部
337597名，共计464303名，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中共中

央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补充指示、宣传提
纲、《婚姻法》全文，并着重讨论运动的方针、政策与要
求[18]。据不完全统计，在江西省40个县市的300多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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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会场，共有389000多人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19]。
从这里列举出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情况来
看，其规模、途径与影响在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都
是空前的。也足以凸显建国初期人们的婚姻家庭生
活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尽管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集中持续了两个多月的
时间，但是其造成的震荡和影响却是深远的。这不仅
是国家在塑造婚姻方面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且也是

当时借助大范围的群众运动和各式各样的宣传手段

的结果。例如，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政务院成立
了专门的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华北、东北、
中南、西南、西北各大行政区和北京、天津两市也相
继成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这就从组织制度
方面确保了宣传贯彻运动月的有力进行。刘景范在
1953年11月11日向中央政务院汇报关于贯彻婚姻法

运动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于今年一、二月间，先后在
全国各农村、工矿、街道进行了二千七百二十六个典
型试验，训练了三百四十七万余基层干部和大批宣

传员及人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颁发了贯彻婚姻
法宣传提纲，印发了两千多万份宣传婚姻法的各种

宣传品，利用报纸、刊物、画报、连环画和报告、座谈、
广播、说唱、戏剧、幻灯、电影等方式，于今年三、四月
份陆续在全国范围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地区内向广

大人民群众展开了宣传。”[20]19-22

可见，国家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力度之大，不过这

同时也反映了试图改造民众婚姻生活状态的艰难历

程。其实，在这一国家治理工程的背后展现出的更深
层的问题是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型过程中如何以新的

生活观念去替代旧的生活观念而已。无论是土改、镇
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还是拼音扫
盲、文字改革、新婚姻法的社会文化运动，均凸显了
这样的国家治理宗旨。因此，我们对1950年《婚姻法》
的关注，就不只是对其具体的贯彻过程进行描述，更

重要的去探讨在面对新婚姻法时，农民是怎样抛弃

旧有的婚姻观念和接受新的婚姻观念的，进而去形

成自己对国家权威形象的认同。
表面上看，大力贯彻婚姻法运动是一个“送法下

乡”的历史过程，但实际上潜藏的则是新国家如何去
培养新人的权力意志过程。朱苏力在其《送法下乡：
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中就“送法下乡”的内
涵有过精辟的阐释，对于我们理解1950年代《婚姻
法》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他指出：“由于种种自然

的、人文的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国家权力对至
少是某些农村乡土社会的控制仍然相当松动；‘送法
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其有效权力的边缘地带以
司法方式建立或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权力欲求

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下乡’从一开
始就是一种权力运作的战略。”“因此，从一个大历史
角度来看，司法下乡是本世纪以来建立中国现代民

族国家的基本战略的一种延续和发展。”[21] 可以看
出，“送法下乡”的国家行为最核心的意图还是国家
权力试图在乡土社会中确立权威并使之得以真正实

现的战略性选择。显然，建国初期，大范围的以国家
话语和意识形态为基调的贯彻新婚姻法运动的实践

过程也凸显了“送法下乡”的本质。与此同时，以各种
方式“送法下乡”在塑造国家权威的同时也是农民形
成对国家想象和认同的过程，即农民的国家观念生

成。

塑造婚姻与国家认同

由上述可知，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及1953年3
月大力贯彻婚姻法运动的进行，不仅是建国初期一

项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工程，而且要试图借此塑造起

一个由中共执政的新中国的权威形象和数亿民众的

接受、认同。具体到新婚姻法的历史实践上，展现的
就是塑造婚姻与国家认同的问题。下面将围绕这一
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阐释。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

演中指出：“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
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
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

就象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
自动去掉的灰尘。”[22]1069-1082基于多年的革命实践经
验，毛泽东道出了中共与农民之关系的复杂性。可以
说，农民的生活圈子往往是自成一个体系，他们的言

行以及对周围世界的观念和解释是立足于固有的生

活情境的，传统的力量起着主导性作用。相比之下，
中共领导者属于一个精英阶层，其价值观念与行为

指向更多的是外在于农民群体的，因此，要试图让农

民按照中共自己的制度安排行动起来，确实需要做

很多的具体工作。本文中对1950年《婚姻法》贯彻实
施的考察分析即凸显了中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生成

问题。也就是说，国家执意要以新婚姻法去塑造农民
的婚姻生活，以一种新型的婚姻制度去替代旧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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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这个过程是中共在“建国大业”的治理策
略中预设好的，但是在农民而言，却是另一回事，实

行起来并不轻松。前文中已就新婚姻法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诸多在中共领导者眼里难以容忍的矛盾、问
题进行论述，在国家话语中，将其主要看作是封建宗

法婚姻制度在农民和基层干部头脑中作怪的产物。
如许德珩认为，在贯彻婚姻法的过程发生的较大的

偏向主要是因为有些干部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思

想，对婚姻法抱着怀疑和抗拒的态度，这表现在对婚

姻法的实行，不敢宣传，对婚姻案件，借口调解，拖延

不理，公开压制和干涉；还有对婚姻法的贯彻执行，

部分干部采取着漠不关心、不严肃、轻率的态度，对
妇女遭受封建婚姻制度的迫害，不加同情，不给以支

持等[23]123-125。正因为此，贯彻新婚姻法运动被提升到
一个具有国家政治意义的高度，即扫除旧的封建主

义婚姻制度，树立新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要以一

套全新的制度安排去塑造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
所以，也正是在1950年《婚姻法》贯彻过程中不

断地被赋予其意义，才显示出在国家塑造婚姻的同

时，农民也在逐渐形成对国家权威形象的认识、理
解，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建
国初期的新婚姻法运动有更为深刻的剖析。
在新婚姻法颁布两个月后，中共中央为保证婚

姻法的执行，在给全党的通知中就指出，“1950年《婚
姻法》的颁布，不仅彻底否定了延续几千年的旧的封
建主义婚姻制度，而且要全面建立新的婚姻制度、新
的家庭关系、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社会道德，以促进
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发展。”[24]显然，国家是从一个很意识形
态化的角度去向农民宣传新婚姻法的，那就是用新

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去完全否定掉旧的封建宗法婚

姻制度，以达到建立新婚姻、新家庭、新生活、新道德
的目的，进而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投入到新中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中去。事实上，正是借助
于对农民婚姻家庭生活的不断介入和塑造，才日渐

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了党和国家强有力的权威形

象。同时，还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新婚姻
法的颁布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而言，意在以法律的形

式去改造农民旧的婚姻生活，不过这个改造过程却

显得异常艰难。也正是在不断克服这一艰难过程当
中，农民对国家观念的认识和形成也渐趋凸显出来。
可见，新婚姻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布的第

一部法律对党和国家而言是有长远考虑的。只有得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切实地去推进

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因此，培养和塑造人们心中的国
家形象便成为至关重要的内容。1950年《婚姻法》即
彰显了这样的实践内容。基于这样的历史进程，农民
开始从自己物质生活不断变革中形成了对中共领导

的新中国的认识、理解，直至能够以国家的话语去表
达他们周围的生活世界。例如，刘景范在一次总结报
告中突出强调了农民对国家的话语认同和想象。“当
广大人民群众在获得婚姻自由，夫妻、婆媳关系改善
以后，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参加生产的积极性

就更加提高。许多从来不参加社会活动的妇女，现在
也与男人一样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并涌现出大批

积极分子，参加了基层政府和妇代会、人代会以及生
产互助组织的工作。贯彻婚姻法运动较为深入的农
村和厂矿，广大男女群众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生产

效率有显著提高。这些事实又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
使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封建婚姻制度不仅是束缚妇

女的锁链，而且是发展生产的障碍，他们说：‘越封
建，越别扭，越没劲劳动’；‘越民主，越和睦，越痛快，
劳动劲头越大’。”[23]19-22

比较有意思的是，新婚姻法在国家视野里，不只

是一个改造农民婚姻家庭关系的过程，更重要的在

于将新式婚姻的塑造与整个国家的生产建设关联起

来，赋予其超越婚姻自身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也就是
说，如果按照国家颁布的新婚姻法去缔结家庭生活，

就可以使得夫妇、婆媳关系得到改善，妇女得到解
放，随之带来的空前高涨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进而使得生产效率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正

是在生活生产变革的过程中，农民将会认识和体验

到新婚姻制度给他们的婚姻生活带去的根本性变化

和附加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旧婚姻制度则被看作是

必须被颠覆和取代的一副腐朽的、压迫的、束缚妇女
自由的封建枷锁。不过，我们更乐意将这样的有关
1950年《婚姻法》实践的国家话语当作是一种理想状
态，也即是从国家的立场出发试图要达到的目的。实
际上，新婚姻法实践的历史事实要比此种理想状态

复杂得多。于是，由此产生了一个类似于黄宗智构建
的中国农村革命中出现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
现实”之间的矛盾纠葛[26]66-95。对此，前文中有关新婚
姻法贯彻实施中出现的各类恶性事件和问题已进行

了详细的论述，凸显了农民对新的国家治理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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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杂应对过程，期间充满了怀疑、抵抗、接受，直
至最后的认同等。甚至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传统生活
方式下的农民对中共所进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

艰难选择和适应，目的就是重新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农

民阶级以满足新时代的“建国大业”需要。过往的研究
者更多的是从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
等政治运动的视角去关注新中国的社会变革，其实，

在政治方面的内容之外，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
人际交往、道德信仰等物质和精神生活内容也同样折
射出了中共作为执政党致力于新的国家政权建设的

实践逻辑和历史脉络。本文通过1950年《婚姻法》的细
微研究去探讨塑造婚姻与农民的国家观念形成问题

正是遵循这样的问题意识展开的。
邓颖超在一次对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的讲话中

指出，“列宁不止一次地教导大家：两性关系、家庭问
题，绝对不是个人的私事或生活的小节，而是有重大

社会意义的事情。”[27]1-11这实际上是将个体的私人生
活放大到了适应国家与社会需求的层面，进而以此

不断地通过宣传、教育、改造等手段，去灌输新的国
家观念和道德准则。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亨廷顿在论
述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强调“传统制
度的崩溃，可能导致人们心理上的混乱，然而对新的

认同感和新的忠诚感的需求正由此而产生的。这种
新认同感和新忠诚感，可以表现为对传统社会已有

的或潜在的社会集团进行再认同，也可以表现为对

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新事物或新集团进行认

同。”[28]37-38从前文可知，为了让农民接受新的婚姻法，
国家千方百计地将他们头脑中旧有的婚姻制度和习

惯以腐朽的、剥削压迫的、束缚妇女及扼制人权等名
义给予否定、消除，甚至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打
击、批判。结果在旧的婚姻制度日渐崩溃的同时，农
民在适应新婚姻法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新中国的国家

观念和形象的认同。
有学者通过对有关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期马锡五

调解诉讼农民婚姻纠纷案件的文本解读，指出“从最
初的司法案件，法律文本，到木刻版画《马锡五同志调
解诉讼》，再到‘刘巧儿’系列文艺作品，新的意义在不
断生成。随着权力关系的演化，民间习俗与现代法律
的争夺让位于国家政权对个体的积极建构……婚姻
与爱情不再是个人私事，而不纳入阶级斗争的话语秩

序，完全暴露在党和群众的监督管理之下。新的婚姻
和新的爱情既赋予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又对之

加以限制。”[29]3-11显然，结合本文中对1950年《婚姻法》
贯彻实施的探讨，根据地时期共产党试图改造农民婚

姻生活的一些做法仍旧被延续下来。但是，更为重要
的则是借助于对新式婚姻的制度安排去达到培养“新
人”的目的，即中共政权领导之下的新式农民，始终能
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按照党和国家的意志行事等

等，进而在农民的生活世界里自下而上地形成针对国

家的观念和认同。这才是建国初期国家致力于新婚姻
法实践的深层动因所在，概而言之，就是要赢得农民

的认同和支持，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首先对他

们进行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和教育，对他们的生活圈子

加以全新的改造。于是，从农民的婚姻家庭入手，塑造
新民主主义的婚姻生活，成为理想的选择。正如人类
学家阎云翔在其书中指出的那样，“通过集体化与大
跃进，国家试图推动集体主义，从而使农民将其忠诚

的对象从家庭转移到集体，最终到国家那里。因此，国
家就必须摧毁旧的社会等级与家庭结构，将农民从家

庭忠诚的成员变为原子化的公民。”[30]257也就是说，国
家试图将农民培养成国家意义上的农民，将他们的私

人生活塑造成国家可以掌控在手的生活，并具有了新

型的社会政治意义。这一点，从当时的一些国家话语
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如“广大的男女群众，特别是劳动
人民，因为得到了婚姻自由，将发挥更大的生产积极

性，巩固民主秩序，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更向前推进一

步。”[31]60“这样黑暗腐朽的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如不
彻底废除，对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不加推翻，则男女
平等的口号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实现的，

广大妇女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的发扬是不可能实现

的。”[32]64

由上述可知，中共试图通过塑造婚姻的途径去

培养农民对国家的观念认同，这充分地展现了新中

国成长历程中农民与国家生成关系的重要图景。而
且，这一关系的建构是艰难复杂的，并不简单是国家

政令一出台，农民便一呼百应地投入其中的态势，而

是历经了不断进行宣传、教育、说服、贯彻的切实工
作。无论是积极贯彻的典型事例，还是消极抵制的负
面教训，都凸显了农民的国家观念形成是一个渐进

的繁难过程。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共致力于“建国大
业”时所进行的艰苦努力和探索。

结 语

总而言之，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及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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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进行贯彻、实施，对于国家和农民而言，都具有
深远的意义。因此，对建国初期这一新婚姻法开展全
面深入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以往的研究者关
注更多的是婚姻法贯彻过程进行事件叙述与复原，

尽管对其中出现的婚姻纠纷、案件等社会问题有所
关注，但是还多以婚姻法本身为叙述重点。而本文则
试图超越原有的路径，将新婚姻法的贯彻执行过程

作为农民与国家相互关系生成的一种场域进行探讨

分析，进而讨论在面对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时，农民

是如何在不断的适应过程中形成了对国家的观念认

同和想象。
另外，还值得指出的是，伴随着自身婚姻家庭生

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数亿农民对国家的新

观念必将成为他们以各种姿态投入到由中共所领导

的“建国大业”中去的重要动因。可以说，在整个集体
化时代的农村社会里，自上而下的各种运动接连不

断，农民群众被组织起来，纷纷投身到了运动的浪潮

中，但是针对农民为何频频成为运动中的“弄潮儿”
的解释却仍有往深处探讨的必要。现在更多的解释
是将农民看作是被“组织起来”的动员对象，如土改
运动方面的研究体现的尤为突出，由此造成了一个

后果就是对运动中农民的“主体性”角色多有忽略或
淡化。之所以为什么会形成强国家、弱农民的叙事路
径，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但是这可能与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33]1405-1419的实践逻辑有着最
直接的关联。事实上，当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全面
进入农民的生活世界中，便可发现他们在行动过程

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本文
借助于1950年《婚姻法》的贯彻实施过程对农民国家
观念形成的分析探讨即凸显了这样的问题关怀，而

且，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必将有助于我们重

新审视生活在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他们的精神

世界。
[责任编辑 刘 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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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Marriage Laws and Making Peasant's State Ideals
———On the Marriage Laws Made in 1950

CHANG Li-b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030006, China）

Abstract：Marriage Laws Made in 1950 has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lives of peasants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more general issue of peasant's ideals of state. The shaping-process is both

a top-down process of power practice, and a bottom-up process to establish national identity. Moreover, this is also the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re-understanding ongoing mechanism and deep motivation of a seri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since 1949. Undoubtedly peasant's state ideals, whether it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in turn, became the

complexity motivation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New China Founding.

Key words: Shaping marriage; State ideal; 1950 's Marriag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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